关于茂名滨海新区东湾绿城小区围蔽使用所有公共区域“除四害”专项消杀服务
项目询价采购的公告

各单位：
为切实保障小区住户的身体健康，营造整洁、卫生、安全的居住环境，提升小区整体生活品质，我单位拟在茂名滨海新区东湾绿城小区围蔽使用所有公共区域内集中开展“除四害（蚊、蝇、鼠、蟑螂）”专项消杀行动采购工作。
现阶段需公开向社会进行该项目的询价采购工作，格式详见附件，请各意向单位按附件1和附件2格式，于2025年8月29日17点前送达我司邮箱，邮箱地址323431302@qq.com。
特此公告。

附件：1.茂名滨海新区东湾绿城小区围蔽使用所有公共区域“除四害”专项消杀服务询价采购函
      2.投标人资格、文件符合性审查表 
     


茂名滨海新城综合服务有限公司
                           2024年8月22日


附件1（报价部分）
	茂名滨海新城综合服务有限公司“除四害”专项消杀服务询价采购函

	业主单位发函时间：2025年8月22日

	概况
	项目名称
	茂名滨海新区东湾绿城小区围蔽使用所有公共区域“除四害”专项消杀服务项目

	
	业主单位
	茂名滨海新城综合服务有限公司

	
	概况
	1. 茂名滨海新区东湾绿城小区面积约30000.00㎡，地址位于茂名滨海新区新港西路，小区包括12栋大楼
2. 服务期限：1年

	
	服务范围及要求
	除四害工作覆盖小区围蔽所有公共区域，工作范围及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1.工作重点区域：公共绿地、楼宇公共通道、楼梯间、电梯厅、管道井(一楼及负一楼)、垃圾收集点。
2.小区内所有明渠、污水井、雨水井、雨棚排水渠、楼面平台空调积水位置、花盆积水、低洼地、观景池等投放相应灭虫剂：滞留喷洒高氯毒死蜱药剂；污水井、雨水井及集水井使用相应杀虫措施。外环境绿化使用滞留药物喷洒处理。
3.小区12栋建筑内大堂、楼梯间、走廊，公区区域绿植、垃圾桶等使用相应粉剂进行滞留喷洒，楼内大堂、车库、一二层楼梯间等室内环境使用国家省市卫健委推荐使用药物进行空间喷雾灭杀成蚊。
4.防蚊措施要求：所有污水井、雨水井盖加装防蚊胶塞及丁基防水，防止暗井内蚊虫向外扩散（以实际为准）。
5.消杀频次要求：全年消杀不少于36次，每月消杀不少于3次。
6.每次消杀安排专业消杀人员不少于3人/次。
7.药物配备：12%高氯毒死蜱乳油，0.5%吡丙醚杀虫颗粒剂，2%杀虫热雾剂，10%苯·残杀威乳油，15%氯氟迷·顺氯可湿性粉剂，5%残杀威·氯丙炔乳油等常用消杀药剂（以上以实际情况为准）
8.防治目标：达到国家省市规定的防治标准。
9.总体要求：显著降低密度:通过科学消杀，有效降低小区公共区域内蚊、蝇、鼠、蟑螂的种群密；消除孳生源头:清理卫生死角，消除或减少“四害”孳生地；预防疾病传播:切断病媒生物传播途径，降低相关传染病发生风险。提升环境质量:为住户创造更舒适、健康的居住环境，提升满意度。

	
	资质要求
	1. 具备有害生物防治相关资质
2. 具备有害生物防治相应营业执照
3. 具备相应技术服务团队（持有资格证书）
4. 具备相应服务项目经验、具有相应服务方案
5. 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采购活动（提供书面声明函，格式自拟）。
6. 供应商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7. 供应商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8. 供应商在参加招标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9. 供应商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记录失信被执行人或重大税收违法案件黑名单”记录名单；不处于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 “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中的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期间。
10. 承诺中标后与招标人签订廉政协议（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11. 本项目不允许联合体投标（提供书面声明）。
以上要求详见附件2，并按附件2格式，详细资料需一并报送。

	报价
	报价要求
	1. 招标控制价（预算）165000元，超出控制价为无效投标。
2. 4、结算金额 = 业主下单面积 × 对应单价（按实际订单面积核算）。
[bookmark: _GoBack]3.低价中标原则，报价含一年内的服务该项目的所有费用，总价包干含税，包括但不限于消杀费、主要材料采购费、安装费、材料费、人工费、管理费、辅工辅料费以及后期保养维护等。本函请于2025年8月29日17点前送达我司工作邮箱，邮箱地址：323431302@qq.com。

	
	报价要求
	招标控制价
（预算）
	面积
	报价单价
（元/㎡/年）
	合计金额（元）

	
	
	165000元
	 30000㎡
	
	

	
	金额大写
	　

	
	报价有效期
	自2025年  月  日起，至2025年  月  日 止。

	报价联
系人
	　
	电话
	　

	报价单位
	

	
	
	
	
	报价单位
（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1

附件2
                投标人资格、文件符合性审查表
	投标人资格要求
	符合性检查（是或否）
	页码（证明资料）

	1． 具备有害生物防治相关资质
	
	

	2． 具备有害生物防治相应营业执照。供应商必须是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或法人登记证书扫描件。如为独立法人设立的分支机构参加投标，供应商需另外提供独立法人出具的明确供应商的权限范围的唯一投标授权书，并提交独立法人有效的营业执照或法人登记证书扫描件）。   
	
	

	3． 具备相应技术服务团队（持有资格证书）
	
	

	4． 具备相应服务项目经验、具有相应服务方案
	
	

	5． 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采购活动（提供书面声明函，格式自拟）。
	
	

	6． 供应商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提供2024年的财务报告或财务报表，或提供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材料扫描件加盖公章，或具有资格的担保机构出具的担保函扫描件加盖公章）。
	
	

	7． 供应商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提供报名截止日前6个月任意1个月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材料, 如依法免税和依法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应提供相应证明文件）。
	
	

	8． 供应商在参加招标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提供书面声明函，格式自拟）。
	
	

	9． 供应商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记录失信被执行人或重大税收违法案件黑名单”记录名单；不处于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 “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中的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期间。
	
	

	10． 承诺中标后与招标人签订廉政协议（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11． 本项目不允许联合体投标（提供书面声明）。
	
	


注：本附件仅作为投标目录（封面）和评审的格式参考，具体格式及详细内容请投标单位按公告要求自拟。

